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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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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無 

 

主旨：為維護第一線醫護人員在疫情嚴峻期間執行防疫救護工作及其安

全，保障國人安全就醫環境，請貴署督導所屬各地方檢察署針對疫

情期間之醫療暴力犯罪行為，指派醫療暴力專責小組或專責檢察官

從速從嚴偵辦，並落實醫療暴力事件通報機制，迅速排除醫療暴

力，以防堵疫情蔓延，保障國人健康，請查照。 

 
正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、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、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、福建連江地方檢

察署 

副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級檢察署(請視同正本處理)、本部檢察司 


